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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直属及驻县各单位：
为鼓励县外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客商）在安远县投资创业，进一步推进物流产业及证券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家财税体制改革和《安远县鼓励客商投资优惠办法的通知》（安府字〔2014〕14号）精神，结合我县经济发展实际，经县政府研究，现对物流企业和引入外县证券企业财政奖励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
一、关于物流企业纳税奖励政策
（一）营运税收奖励政策
根据物流企业经营所缴纳的营运税收（含增值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地方财政实得部分（纳税总额减上划中央、省级和市级收入，下同）每月按一定比例给予企业奖励：
1. 年纳营运税收300万元以下（不含300万）的，按地方财政实得部分75%的比例奖励。
2. 年纳营运税收300万元（含300万）—700万元（不含700万）的，按地方财政实得部分85%的比例奖励。
3. 年纳营运税收700万元（含700万）—1000万元（不含1000万）的，按地方财政实得部分90%的比例奖励。
4. 年纳营运税收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的，按地方财政实得部分95%的比例奖励。
（二）物流企业自有车辆在我县缴纳的车船使用税，纳税次月按地方财政实得部分80%一次性奖励；物流企业引进外地车辆，在我县缴纳的车船使用税，纳税次月按地方财政实得部分75%一次性奖励。
（三）对纳税额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的，实行一事一议。
二、关于引入县外证券企业纳税奖励政策
（一）支持和鼓励证券公司在我县开设经营部，按其经营期间缴纳税收地方财政实得部分一定比例予以奖励。
（二）证券公司经营部代扣代缴上市公司及证券公司托管的个人股东的解禁股在其营业部进行交易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按县财政实得部分90%（含纳税额2%的代征代扣手续费）予以奖励。
（三）证券公司经营部在县域范围内经营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其他税收，按县财政实得部分90%予以奖励。
（四）对纳税额2000万元以上（含2000万元）的，实行一事一议。
三、奖励政策实施日期
上述财政奖励政策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如遇政策调整，县政府将适时终止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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